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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溪活動風險告知同意書(範本) 
 

本人(如未滿 20足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之)，同意參加       

(組織名稱)所舉辦之溯溪活動，並充分了解及同意以下之事項： 

 

1. 本人了解溯溪為具有風險性之活動，可能導致身體及心理受傷、

癱瘓、疾病、死亡或導致個人財產損失及第三者傷害。 

2. 本人了解並認同溯溪活動的潛在危險，如：落石、急流等。若發

生非人為意外，本人及法定代理人願意接受一切以保險理賠為依

據。 

3. 本溯溪活動期間內將為參加者投保          元之        險。

本活動之保險僅能彌補個人身體之意外傷害所造成的損失，不包

含個人延伸其他之財產損失、精神損失及他人的身體、財產損

失。 

4. 本人確認本人身體與心理狀況皆有能力參加此溯溪活動，並保證

現在沒有影響溯溪活動之疾病，如心臟疾病、懷孕或最近一年曾

生產、高血壓、重大手術、中風、糖尿病，也沒有其他在此活動

中會妨礙本人及其他參加者的身體、心理或醫療狀況。本人將承

擔因本人未揭露已知的身體、心理或醫療狀況所產生的直接或間

接之損失。 

5. 本人了解參與此溯溪活動期間，會有相關安全人員協助溯溪活動

之進行。並在溯溪活動進行時，提供必要的安全裝備及器材，如

安全頭盔、救生衣、溯溪鞋、急救箱、繩索等器材，本人會依要

求確實穿戴及正常操作。 

6. 本人了解活動進行時，須遵守教練及安全人員之指示，若不聽從

指示或自行脫隊行動、進行不安全行為者，相關責任將由本人自

行負責。 

 

 

立 書 人 (簽名)：  

身 分 證 字 號： 

緊 急 聯 絡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未成年者法定代理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